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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信義營區之駐衛士

兵對於公私分際未為充分注意、行政用車

未能集中調派嚴格使用、官舍面積超過規

定，又駐衛士兵之派遣及行車前車輛檢查

，以及營區經費支用與管理，均有違失，

爰予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院據訴義務役士兵受命擔任軍種司令府內之勤務

兵，處理高階將領家中私人事務，涉有嚴重影響軍譽與

浪費國家公帑等情，經調查委員依監察法第 26 條規定，

持監察證於國防部及該部陸軍司令部、憲兵司令部相關

人員陪同下，前往陸軍司令官邸（包含司令官舍及駐衛

士兵兵舍，下稱信義營區）查察駐衛士兵服勤情形，並

調閱相關資料及約詢有關人員後，發現違失如下： 

一、信義營區派駐衛士兵對公私分際未為充分注意，核有

不當。 

(一)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表示，基於維護所屬營區與司

令官舍警衛安全，派遣警衛勤務兵力實屬必要，故

信義營區自 88 年現址整修 91 年啟用迄今，均由該

部警衛連依據「陸軍衛哨值勤補充規定」之值勤 2

小時，休息 6 小時及夜間服勤 1 小時等規定，同時

考量官兵週休 2 日正常輪休，僅以最小限兵力 5 員

擔任警衛（3 員警衛兵、1 員食勤兵兼警衛兵、1 員

警衛兵兼傳遞公文公務車駕駛兵），以維護營區整

體警衛安全及公共區域環境整理維護（不含私人官

舍整理）、水電檢查與維護、兵舍人員膳食、公文

傳遞、會議準備及担任公務車駕駛與保養維護，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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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司令曾特別指示信義營區服勤之士、官兵要嚴守

公、私分際。 

(二)惟經本院調查，發現信義營區駐衛士兵曾有幫忙官

舍買菜、炒菜、殺魚，官兵先行墊支私人款項，後

再歸還等公私細節未能分明情事，致遭人指摘多名

士兵去司令的家裡當廚師，當佣人、當清潔工，只

為司令一人及其家人服務。基此，雖據陸軍司令部

表示若出於士兵自願並非屬於常態性幫忙，尚屬人

情世故，以及國防部為避免外界造成誤解，已於本

院調查委員 98 年 12 月 2 日至信義營區查察後，當

日即令頒「高階長官官舍」管理及警衛兵力調整補

充規定，各軍司令官舍警衛兵力，以 2 人 1 組，自

98 年 12 月 3 日起進駐警衛兵力，由憲兵司令部派

出，原陸軍駐衛士兵 5 員返該部歸建。然信義營區

陸軍駐衛士兵對於公私分際未能注意情事，仍應引

為殷鑑，避免類此情事再發生。 

二、信義營區行政用車未能集中調派嚴格使用，顯有違失

。 

(一)按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第 18 點規定公務車輛除機

關首長及副首長專用車外，其他車輛應集中調派。

第 19 點規定各機關事務單位調派車輛用途如下：「

1、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認有必要者。2、接待

與公務有關之貴賓。3、經機關首長核准之團體活動

。4 其他緊急事故。」 

(二)次按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第 11 條

規定軍車以供公務使用為限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

，不在此限：「一、勞軍活動。二、軍中康樂活動

。三、軍官團郊外活動。四、軍人婚喪喜慶。五、

搶救災害。」第 12 條規定軍車限軍人乘用，但下列

人員得乘用之：「一、軍眷急診、生產或接送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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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助產士者。二、軍眷婦聯會工作持有婦聯會職員

證者。三、軍眷隨軍附調持有證明者。四、軍眷開

會、勞軍、眷舍遷移或參加機關部隊慶典活動者。

五、軍中聘雇人員持有服務單位證件者。六、民間

社團至軍中參觀訪問、勞軍或康樂活動，青年戰鬥

訓練或民間活動等集體行動者。七、裝運軍品或工

程用車，必須隨車工作之搬運或技術人員佩有證明

者。八、接送非軍人至軍中講學或作學術研究者。

九、順道載運不能行走之重病就醫者。一○、空襲

時順搭疏散或搭救災害及緊急危難人員。」 

(三)再按國軍汽車集用場及駕駛（行車）安全作業規定

亦有明文規定，國軍行政車輛租賃民車區分主官座

車及行政用車，除主官座車外，各型行政用車應集

中調派，供執行公務使用，嚴禁提供特定個人專用

。 

(四)經查，陸軍司令官邸固定停放裕隆 3000CC 灰色轎車

1 部，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表示，該車為行政用車

，其用途為信義營區各項行政公務用車，以及作為

司令配車之備用車輛，該車並無司令夫人專用或私

用情形，有關司令及夫人多次使用該車於「孔廟義

工行程」，係司令與夫人共同參與民事及社會公益

活動，就現今社會氛圍都鼓勵參與公益活動，而且

總統及部會首長都曾參與，而司令與夫人公益活動

有助於國軍形象之提升，應符合人情事理與社會觀

感。 

(五)惟本院調查認為該車未能由車輛管理單位集中調派

，不符規定，以致是否符合規定用途，殊難確認。

雖據陸軍司令部表示目前該車已歸建，然仍應據以

檢討改善，倘認司令夫人有參加公益活動提昇公益

形象之需求，而確有配車需要，則應檢討納入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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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資周全。又該車係 1997 年出廠，車齡已 13 年，

於財產管理方面實情如何，併請該部查明復知本院

。 

三、信義營區之官舍面積超過規定，顯有未當。 

(一)按中央機關首長宿舍管理要點第 5 點規定：「二級

機關首長宿舍室內使用面積，最高以 150 平方公尺

為限；副首長及三級機關、學校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

首長宿舍室內使用面積，最高以 115 平方公尺為限

。…」準此，信義營區官舍部分共有 3 層樓，室內

使用面積 744 平方公尺，顯然超過規定，若扣除公

用會議室 36 平方公尺、公用餐廳 38 平方公尺、公

用盥洗室 3.5 平方公尺，官舍實際使用面積 666.5

平方公尺，仍然超過規定。 

(二)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表示，該官舍係於民國 88 年於

北市空置營區建置，用以提供當時該部總司令住宿

及接待國內、外友軍外賓及召開會議公務用，因此

具有結合安全因素、公務實需及住用等 3 項功能，

與一般首長官舍使用性質不同，至於接待外賓及會

議使用，該部不否認近年來式微，故此方面甚少。 

(三)信義營區之官舍面積超過規定，雖有其歷史背景，

惟其公務實需之功能方面，既未能發揮，實際住用

面積亦超過規定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應檢討改善，

若因情況特殊，而有改善之困難，則應述明困難，

並取得可背離規定之授權為妥。 

四、有關信義營區駐衛士兵之派遣、服裝及行車前車輛檢

查，均存有缺失。 

(一)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表示，信義營區係該部列管之

營區，其警衛勤務兵力由該部勤務指揮部負責派遣

，其派遣符合單位任務及個人專長，無須另外發布

任（派）職令。惟查，士兵離開所屬連隊派遣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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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營區服務，時間非短，應有派發之文書俾有憑據

，並明確工作之任務，否則僅如士兵所稱調至信義

營區並無派令，是突然接到命令說司令要見面，然

後跟司令見面後，不久就調至信義營區，其過程即

屬草率，應予檢討改進。  

(二)本院調查發現信義營區駐衛士兵未著軍服，穿著自

購之上衣、領帶及褲子。經詢國防部陸軍司令部，

獲告該部並無要求服勤士兵需自購便服值勤，有關

部外值勤人員著裝無硬性規定(可著便裝)，該部考

量官舍位於信義區民宅中，其處所之機敏性與任務

之獨特性，並參酌以往國防部相關單位作法，採便

衣方式服勤，值勤便裝並無律定形式，只要符合大

方、端莊即可，至於多採白衣、黑褲，多是弟兄循

往例穿著，或多為個人居家所有。該部上開說詞，

雖有理由，然服役士兵於營區內服勤，應著軍服，

否則軍方即應提供便服，該部應檢討改善。 

(三)另本院調查委員於 98 年 12 月 2 日上午至信義營區

查察，發現信義營區駐衛士兵於 98 年 12 月 2 至 6

日每日之「車輛使用（耗油）紀錄表」中「行駛前

」、「行駛中」及「行駛後」之「檢查項目」各欄

位均已事先勾選「正常」；經詢何以事先勾選，獲

告先填之後若有變動再修正。按此種事先勾填行為

，明顯不當，有失檢查之意義，應切實改進。 

五、信義營區之經費支用及管理，核有缺失。 

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表示，信義營區屬該部管轄

範圍，每月使用於環境整理及公共設施等之一般行政

事務雜支，統一由該部每月定額行政事務費內之一般

事務費項下列支；一般事務費之用途，依「國防部所

屬單位主官及副主官行政費每月列支標準表」規定之

0279 一般事務費用途別內編列執行：如印刷、環境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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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、清潔、接待外賓、雜支、制服、康樂、部隊犒賞、

加菜及對團體慰勞、獎勵等屬之。惟查：  

(一)信義營區行政事務費之支出未能控管其核銷上限，

大漢營區未能提出核銷時所編製之明細表，對於單

據亦未能確實審核。 

據陸軍司令部表示，信義營區沒有定額行政事

務費，每月行政事務費約 5、6 千元，包含清潔用

品及日常用品，用在兵舍及公共空間，如超過 5、6

千元則可能算多。惟本院調查發現，陸軍司令部前

後任司令交接時，行政事務費沒有釐清，負責單據

初審人員對於司令官邸每月核銷數額亦未能控

管，致信義營區駐衛士兵認為該營區每月 1 萬元之

支出為適合，而有逾 5、6 千元甚多之支出情事；

又負責單據初審人員，對於部分單據支出雖註明是

官舍用，亦未能詳查瞭解，致滋生疑義；又未能提

供核銷時應編製之明細表供本院查核，均有未當。 

(二)信義營區行政事務費之管理未建立零用金制度，致

有墊款及挪用士兵個人所有之團體獎金及伙食費等

情事發生： 

經查，信義營區行政事務費並未建立零用金制

度，致行政事務費 98 年 6 月 14 日之收入 5,000 元，

係預支駐衛士兵之團體獎金，同年 9 月 25 日復挪

用駐衛士兵之伙食費支付報費；又該營區行政事務

費之支出，為避免駐衛士兵墊支金錢，均由陸軍司

令部負責信義營區單據初審之人員先墊款予駐衛

士兵，事後再結報歸墊，均悖離公私應予區隔之原

則。 

(三)信義營區行政事務費核有未依實需而支出之情事： 

經查，信義營區 98 年 11 月份購置之清潔用品

達 3,303 元，衛生紙達 1,514 元，詢據駐衛士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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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平時都是 1 個月買 1 次，但該月上級有說 12

月行政費可能不會下來，叫渠等 11 月份一次買 2

個月量，致支出金額較多。復經詢陸軍司令部人員

表示，信義營區清潔用品，每月須花 1 千多元，11

月份多購，係因希望隔年少花些錢，為求「平衡」

而多買，亦係因年底經費結報，怕明年經費尚不知

何時撥下，依常數估算而多買一些準備。綜據上開

所述，信義營區行政事務費顯有未依實需而支出之

情事。 

 

綜上所述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所屬信義營區之駐衛

士兵對於公私分際未為充分注意、行政用車未能集中調

派嚴格使用、官舍面積超過規定，又駐衛士兵之派遣、

服裝及行車前車輛檢查，以及營區經費支用與管理，均

存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國防部轉

飭所屬陸軍司令部檢討改善見復。 


